

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申报书



中心名称：
中心负责人：
联系电话：
申报单位：





二○二一年三月
填 报 说 明

1.我校“申报类别”为“职业教育”。
2.中心应为申报单位的实体机构，“成立时间”具体到年月。
3.申报书按每个中心单独装订成册，一式两份。
4. 所有报送材料均可能上网公开，请严格审查，确保不违反有关法律及保密规定。
	

1、 基本情况
	中心名称
	

	成立时间
	

	人员数量
	

	设置形式
	○独立设置 ○依托职能部门设置 ○依托院系设置 ○其他
______________（非独立设置的，均需填写依托单位名称）

	组织架构和运行机制
	（描述中心组织架构和具体运行机制。300字以内）



2、 队伍建设
	2.1中心负责人

	姓    名
	
	出生年月
	

	职    务
	
	职    称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课程思政建设教学实践情况
	（描述本人主要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实践情况。500字以内）

	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情况
	（描述本人主要开展的课程思政教学研究和理论研究情况。500字以内）

	获得的课程思政相关奖励情况
	（描述本人获得的省级以上课程思政相关奖励情况。500字以内）

	2.2中心人员

	序号
	姓名
	院系/
部门
	出生
年月
	职务
	职称
	手机号码
	电子
邮箱
	兼职/专职
	课程思政
教学研究情况

	1
	
	
	
	
	
	
	
	
	

	2
	
	
	
	
	
	
	
	
	

	3
	
	
	
	
	
	
	
	
	

	4
	
	
	
	
	
	
	
	
	

	5
	
	
	
	
	
	
	
	
	

	……
	
	
	
	
	
	
	
	
	



3、 
	1

4、 内容建设
	发展定位和
主要职责
	（描述中心的发展定位和主要职责。300字以内）

	建设理念目标和
已开展建设内容
	（描述中心建设理念、目标，以及成立以来开展的课程思政建设情况。800字以内）

	探索创新情况
	（描述中心探索创新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路径的情况。500字以内）

	资源建设情况
	（描述中心推动课程思政优质资源建设及其推广共享的情况。500字以内）

	培训交流情况
	（描述中心开展校内外课程思政建设教师交流、观摩和培训情况，培训应包括培训内容、培训对象、规模、时长及效果等。500字以内）

	评价体系建设情况
	（描述中心探索建立课程思政建设质量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的情况。500字以内）



	2

5、 成果成效
	成果取得情况
	（描述中心在课程思政建设方面取得的主要成果。800字以内）

	成果使用情况
	（描述中心建设成果在指导推进学校、院系、教师等不同层面开展课程思政建设的情况，以及有关校内外辐射情况。500字以内）



6、 支持保障
	政策方面

	（描述支持中心建设所出台的保障政策及实施情况等。500字以内）





	经费方面

	（描述支持中心建设所给予的经费支持及其来源、使用情况等。500字以内）



	条件方面
	（描述支持中心建设的办公条件情况。500字以内）







7、 建设计划
	（简述中心今后5年的建设规划、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困难、主要举措和支持保障措施等。500字以内）





8、 中心负责人承诺
	
本人已认真填写并检查以上材料，保证内容真实有效，不存在政治性、思想性、科学性和规范性问题，不违反国家安全和保密的相关规定，知识产权清晰。

中心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9、 申报单位政治审查意见
	
该中心建设导向正确，不存在思想性问题，上传的申报材料无危害国家安全、涉密及其他不适宜公开传播的内容。
中心负责人及成员政治立场坚定，遵纪守法，无违法违纪行为，不存在师德师风问题、学术不端等问题，五年内未出现过重大教学事故。

                申报单位党委（盖章）        
                   年   月   日       



10、 申报单位承诺意见
	
本单位对中心有关信息和填报内容进行了核实，保证真实性。如被认定为“国家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本单位承诺为中心建设提供政策、经费等方面支持，持续加强中心建设。本单位将主动提供和同意中心建设和改革成果在指定网站上公开展示和分享，并将监督中心负责人经审核程序后更新资源和数据。

      主管负责同志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11、 中央部门教育司（局）或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推荐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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